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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政办字〔2018〕7 号 

 
 

临沂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关于印发《临沂市地方史志资料年报 

工作制度》的通知 
 

各县区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，临沂高新技术

产业开发区管委会，临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，临沂临港经

济开发区管委会，临沂商城管委会，临沂蒙山旅游度假区管委

会，临沂综合保税区管委会，各县级事业单位，各高等院校：   

《临沂市地方史志资料年报工作制度》已经市政府同意，

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 

 

临沂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

2018 年 1 月 15 日 

临沂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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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沂市地方史志资料年报工作制度 
 

第一条  为促进我市地方史志资料搜集和整理工作制度

化、规范化，根据国务院《地方志工作条例》《山东省地方史

志工作条例》和《临沂市地方史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（2016－

2020 年》等有关规定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制度。 

第二条  地方史志资料年报(以下简称“资料年报”)工作的

主要任务是按年度全面搜集、整理、汇编和撰写全市自然、政

治、经济、文化、社会等方面的资料。 

第三条  各县区人民政府应加强对资料年报工作的领导，

将资料年报工作所需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。 

第四条  各县区人民政府地方史志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资

料年报工作的规划、组织、指导、培训和督促检查，制定资料

年报征集纲目与编写规范，确定承报单位，组织对年报资料的

审查验收与整理、汇编，指定专人、专室集中妥善保管年报资

料。 

第五条  各级机关、社会团体、企事业单位、其他组织和

上级驻临沂单位为年报资料承报单位。承报单位应把资料年报

工作列入年度工作计划，明确工作部门、人员安排，并按要求

搜集、整理、汇编、撰写和报送本单位、本行业年报资料。 

各单位应当安排熟悉本单位、本行业情况，具有较强的事

业心、责任心，并具有较高文字水平的同志负责资料年报，按

照要求完成资料年报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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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 年报资料主要包括概况资料、大事记资料、专题

资料、人物资料、文献资料、图片音像资料及其他具有存史价

值的资料。能够全面客观准确反映本地区、本部门、本行业经

济社会发展情况。 

第七条  承报单位应拓宽年报资料搜集渠道，除档案资料

外，注意搜集媒体资料、口述资料和实地调查资料等。 

第八条  年报资料以 2011 年为起点逐年报送，保持年度资

料的连续性。 

第九条  各县区人民政府地方史志部门应于每年 3 月底前

下达本行政区域上年度资料年报工作任务，承报单位应于每年 9

月底前完成年报资料的搜集、整理，并报送同级地方史志工作

机构审查验收。地方史志工作机构应于 20 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查

验收。未通过验收的，应于 20 个工作日内按要求完成修改并再

次报送。 

第十条  2011 年至 2016 年的年报资料，应于 2019 年底前

完成报送，各部门、各单位也可以根据自身计划，安排人员提

早完成。2017 年起的年报资料，自 2018 年起逐年报送。 

第十一条  市地方史志办公室应逐年汇总全市资料年报工

作完成情况，及时报送市政府。对于工作被动、迟滞、落后，

影响全市年报工作进程的，将给予通报批评。 

第十二条  各县区人民政府地方史志部门应及时制定本县

区资料年报制度实施细则。 

第十三条  本制度自公布之日起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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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法 

        院，市检察院，临沂军分区。各人民团体。                  

  临沂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1月 15日印发  


